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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居县科学技术局文件

仙科〔2023〕2 号

关于申报 2022 年度仙居县科技发展专项

资金的通知

各相关企业：

根据《关于坚持创新制胜推进智造仙居建设的若干意

见》（仙政发〔2022〕16 号）文件精神，请相关企业在 2023

年 5 月 12 日前将“2022 年度仙居县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申报

表”及相关证明文件（复印件）加盖公章后一式一份报送至

县科技局。申报表格和相关说明详见附件。

高新技术科电话：0576-87792507

成果转化科电话：0576-87617666

报送地址：仙居县市民中心商务写字楼东边附属楼 8 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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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6、3024（县科技局高新科、成果转化科）

仙居县科学技术局

2023 年 4 月 25 日

仙居县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3 年 4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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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仙居县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)： 开户行： 银行账号：

序号 文件文号及政策条款 申报内容
申请奖励金额

（元）

奖励确认金额

（元）
备注

1
（例：仙政发〔2022〕16 号文件第 1

条）
（例：研究开发费补助） *** ***

合 计

联系人姓名： 手机号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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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仙居县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说明

一、申报对象

全县相关企业。

二、申报截止时间

2023 年 5 月 12 日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企业需提交到县科技局的申报材料应包括：

1.2022 年度仙居县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。

2.相关证明材料。

四、申报表填写说明

1.申报单位一栏须加盖企业公章，并提供开户行和银行

账户信息。

2.联系人姓名填写申报经办人姓名，并填写手机号码。

3.文件文号及政策条款填写仙政发〔2022〕16 号文件中

的第几条。

4.申报内容填写条款内容的概括语。如“研究开发费补

助”、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”、“技术合作补助”、“发明

专利产业化补助”等。

5.申请奖励金额由申报单位按照政策据实填写。

6.奖励确认金额由县科技局填写，申报单位无需填写。

7.备注栏填写需要特别报告的事项或申报单位获得项目

或其他荣誉的文件号。

五、分条款申报说明

1.第 1 条。需提供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 2021 年度和

2022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审计或鉴证报告，以及 2021
年度和 2022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年报研发费用加计扣

除优惠明细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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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 9 条。需提供经省级技术合同认定部门登记的认定

技术开发合同、支付凭证、收款发票，每个合同仅补助一次。

3.第 10 条。需提供专利证书、专利实施工作总结、专利

产品销售收入。

4.为方便企业办理，高新技术企业、企业研究院等科技

局能查证的材料不需要企业提交。

若有未尽之处，请咨询仙居县科技局高新技术科和成果

转化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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